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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函
地址：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
11樓
聯絡人：張俊鴻
電話：02-89195082
電子郵件：mermon@tcri.org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
發文字號：營建工字第11300007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公司使用「預拌混凝土優標章」用於行銷宣傳時，

請確實遵守相關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辦理「優質混凝土(GRMC)驗證」來一直秉持專業性、

公正性與獨立性，致力於提供更優質的驗證服務，多年來

感謝貴公司及各工程單位的支持與肯定，共同為混凝土的

品質多層把關。

二、為保障顧客權益，避免「混凝土優標章」被擅用到非驗證

範圍，造成工地之混淆，重申依「混凝土優標章使用說明

書」規定，優標章授權使用須以本院認可登錄之廠商名稱

及驗證範圍為限，不得將本標章作為其他非驗證範圍之宣

傳廣告及促銷使用，例如印有優標章之預拌車車桶、送貨

單或其他文宣品等即不得用於其他非驗證廠，同公司非驗

證合格廠承攬業務時亦不得宣稱已取得優質混凝土驗證、

或隱匿取得驗證合格之廠區資訊。

三、基於維護顧客及其他驗證合格廠商權益，請貴公司惠予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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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否則將依「混凝土優標章使用說明書」及貴我契約第

六條規定議處驗證資格，以上說明。

正本：同受文者
副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工程服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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